
   

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监控 

文/马立源 乔淑英 常向鹏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监控意义 
   我国目前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定义，这种市场经济体
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
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
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较，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国家对产品流通的控制比较
弱，国家对要素流动的控制比较少，政府政策的制定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规范、
透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有相当的开放度。 
   适应这种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市场化是一种必然的要求和趋势。所谓政府职能市场化，是指
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转变经济管理的职能，表现为政府放松或取消对市场的某些管制，借
助于市场手段和法律规范来达到实现政府职能的目的，从而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 
   政府职能市场化是当代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二战后，西方国家曾普遍采用干预主义政策，
致使政府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日益增加，公共开支不堪重负，行政效率低下。受前
苏联影响，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全能政府的治理模
式，市场被取消，政府的权力渗透到城乡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的诸多方面，最终导致政府整合社
会能力下降、行政组织运转低效、社会成员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等制度性危机。于是，西方国家从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行行政改革，着力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力图
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作用，实现政府职能市场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是，政府职能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应当弱化政府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监控作用，而只是政府
市场监控的方式和手段上的变化，其实质和目的还是在于强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市场化无
非是变原有的直接的政府市场干预为政府通过市场杠杆和法律规范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按照现代
市场经济主流意见的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当今社会没有一个经济体是纯粹的（完全）竞争
的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100%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职能市场化就是政府要与市场相结合，政府
要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发挥自己的组织和引导作用：一是确立法律体制；二是决定宏观经济稳
定政策；三是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四是建立影响收入分配的合理机制。政府要少干预市
场，少干预企业，但也不能放弃提供公共品和追求健康经济环境的责任。 
   通过法制监控市场经济的运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法律规范的落实既需要市场民
事主体的配合，也需要作为国家经济管理者的政府的监控。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法制环境还很不
完善、公民法律意识还很淡薄、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市场消费者相对弱势的国度里，市场的规范
有序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政府的监控力度上。安徽假奶粉事件、齐齐哈尔的假药案件、北京的假
货市场、福建的假烟基地、黑龙江“3.14”矿难的发生，等等，无一不是地方或部门政府市场监管
不力所致。这些典型的事例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政府监控对于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二、我国政府市场监控中的主要问题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原本是政府监控经济最为极端的国家之一。改革与开放后，
我国对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将全面的经济干预变为从制度上强化尊重和
保护各类经济实体在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利。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对于原有体制的否定，尤其是在
矫枉过正的情况下，常常连带与之相关的政府监控机制。在强调市场经济的氛围中，政府对于市场
的监控在许多人眼里极易被看成是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其实干预也是正确的，即使是成熟的市场
经济国家，都存在政府适度干预和市场自由运行的结合，无非政府作用大小和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强
弱有所差异而已。问题是，政府对于市场的这种监控和干预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事实上
反倒出现了不应有的弱化，以至于出现了不少市场经济运作上缺乏秩序、甚至是混乱的现象。现阶
段我国政府市场监控中的突出问题是： 
   （一）怠于监控，监管部门渎职不为 
   目前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失职现象突出，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能，不能做到尽职尽责，疏于管
理，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客观上纵容了市场经济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有的是平时不闻不问，
监管缺乏主动性，出现问题了方才认真对待；有的是出现问题了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麻木不
仁；有的是根本忘记了自己的职能，把自己事情转嫁到别人那里，动辄要老百姓自己提高防范能



 

力。 
   比较典型的是京沪“假货一条街”——北京的秀水街和上海的襄阳路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最
著名的假货集散地。两个市场位于中国最有名的两个城市，居然能够生存经营多年，以假“享誉”
海内外，如果不是因为影响到北京、上海国际性大都市的形象，影响到不久将要举办的北京奥运会
和上海世博会，恐怕还会稳如泰山。人们不禁会问，这两座城市的政府监管部门这些年来有没有认
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二）流于形式，监管不能制度化 
   许多行政管理部门习惯于一阵风似地行使监管职能，平时按兵不动，届时严打狠抓，轰轰烈
烈，突出效果和成绩，过后偃旗息鼓，市面照旧。做表面文章而不看实际效果，致使违规者摸清了
规律，摸透了脾气，收效甚微。实际上，这类监管活动很多不过还是为了应付差事或是应对检查。
例如，我国经常组织“扫黄打非”专项活动，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7月13日在全国开展的为期100天
左右的集中打击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行动（简称“反盗版百日行动”）。笔者并不完全否认
这类行动实际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往往也只体现在专项活动期内。客观上盗版行为这些年来非但因
此消弱，反而有愈演愈烈趋势。面对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形成一种制度：天天打
击，随时遏制？ 
   （三）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监管腐败 
   我国目前的监管腐败集中体现在官商勾结，官商一体两个方面。个别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人
员腐化堕落，与违法者沆瀣一气，为其违法违规行为广开绿灯，甚至成为其保护伞。例如，许多被
查封的小矿井、小煤窑能够在国家三令五申的情况下非法开采，原因在于公务人员与私挖滥采，违
法、违规生产的矿井有利益关系或在幕后纵容，以及为非法矿井充当保护伞。 
   更为典型的是，发生在2005年３月１４日黑龙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富煤矿三区的特大
瓦斯爆炸事故。事故井的矿主彭国才是国家公务员，担任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在利益的驱动下，彭国才未经批准擅自违法违规生产，直至发生事故。黑龙江省许多干部群众
在“３·１４”矿难发生后，气愤地指出，违规开工的矿井几乎都有黑后台在支持。许多矿井之所
以敢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冒险作业；其中重要因素就是官商勾结联合办矿。这种官商勾结，官商一
体的潜规则不根除，无论上级的命令措施多么严厉，到了井下就会化解归零。① 
   三、政府监控的有效机制 
   上述几个典型案例说明，我国目前的政府市场监控体制尚有不少缺陷，这些直接导致了政府
监控职能的弱化或者是缺失。 
   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如何强化政府的监控职能？我们认为，必须通过建立一种专门的、有效
的针对政府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的责任机制，使有关的政府管理部门和人员能够感觉到一种切实的
责任义务和责任压力，如此才能促使其积极履行其监管职责。为此，笔者建议通过立法建立监管不
力责任赔偿制和监管不力责任追究制。 
   所谓监管不力责任赔偿制，是指如果因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积极履行其监管
职责，致使在其监管领域范围内造成单位和个人的财产经济损失，监管部门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监管部门存在过失，就要为此承担风险和代价。通过这种责任制度，可以
最大限度地调动监管部门履行其监管职责的积极性，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因其监管不力而给他
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所谓监管不力责任追究制，是指如果因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积极履行其监管
职责，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监管部门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且该部门及其具体责任人员
还要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 
   事实证明，这些年来，正是由于缺乏类似的有效责任机制，使得一些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采
取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所建议的上述两种制度则直接将监管工作
的不力与不利的责任后果挂钩，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借助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一定的威慑作
用来促使政府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积极认真地履行其监控义务和监控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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